
第一章　 总　论

一、编制指导思想

两型社会建设，对我市环境保护工作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不管是资源节约型还是环境友好型，前提都是环境保护，如何在两型社会建设中搞好环境保护工作，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和创新。该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全面掌握我市环境质量现状，分析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和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探索城市空间发展、环境管理、环境法制、生态建设、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新模式，全面优化产能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功能结构、优化城市发展模式。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蓝天碧水为目的，大力整治环境污染和建设生态城市、乡村，确保全市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空气、吃上放心食物，在生态优美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二、编制原则

实事求是原则：结合湘潭市目前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功能结构、环境污染防治、人口发展趋势等实际情况，提出符合湘潭发展需求的调整方案和两型社会建设的基本构想；

科学决策原则：无论是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还是产业的准入与退出，无论是环境治理、生态建设，还是法规政策的制定，都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近远结合原则：近期规划必须符合中期发展需要，中期发展必须适应长远发展设想，长远设想必须结合近期、中期的实际情况。

循环经济发展原则：积极推进清洁生产，着眼生产资源、环境资源的有限使用和极大循环，推行绿色核算。加大科技投入和技术研究，探寻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新途径。

总量控制原则：以2005年国家核定的污染排放总量为基数，逐年实现污染总量削减，达到环境质量改善的目的。

三、编制依据、范围、期限

1、规划依据

国务院关于“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关批文；

湖南省关于两型社会建设环保整体规划；

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

湖南省“十一五”环保规划；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长株潭环境同治规划（2006-2010）

湘潭市“十一五”环保规划；

湘潭市水环境容量研究；

湘潭市大气环境容量研究；

湘潭市“十一五”生态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湘潭市环境质量全面达标规划。

2、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湘潭行政辖区，包括湘潭市城市区、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

3、规划期限

2008—2020年，基准年为2007年。

2008—2010年为近期规划，2010—2015年为中期规划，2015—2020年为远期规划，该规划内容重点研究近期规划，着眼中期规划，展望远期规划。

第二章　湘潭市环境质量状况

一、水环境质量

1、地表水

（1） 湘江湘潭段

根据2007年监测结果统计，我市湘江湘潭段为Ⅴ类水质。三个干流监测断面中，马家河污染最重，五星次之，易家湾最轻，三个断面中除马家河断面氨氮年均值超标外，其余评价项目年均值均符合Ⅲ类水质要求。2007年氨氮年均值超标0.03倍，超标率达38.89%。水质较2006年有所好转，未出现劣Ⅴ类水质。

（2）湘江支流涟水

湘江支流涟水为劣Ⅴ类水质。四个监测断面中，夏梓桥污染最重，文家滩和涟水桥次之，西阳渡口最轻。四个断面除氨氮外，其他评价项目年均值均符合Ⅲ类水质要求。2007年涟水湘潭段氨氮年均值超标0.16倍，超标率达45.71%。涟水湘潭段比湘江湘潭段水质差。

（3）湘江支流涓水

湘江支流涓水为Ⅳ类水质，所有评价项目年均值均符合Ⅲ类水质要求。2007年涓水桥断面水质较上年度水质有所好转，所有监测项目年均值均未超标。检测值出现超标的项目有2个，分别为：CODMn、pH，其余项目均未出现超标。
2、地下水

全年监测数据表明湘潭市地下水所有项目年均值均未超标。测值出现超标的有：pH值、总大肠菌群。pH值超标值均出现在上、下半年的湘钢耐火厂和下半年的工程学院（南院）；总大肠菌群超标值出现在上半年的工程学院（南院）、湘钢耐火厂、殡仪馆和下半年的工程学院（南院）。与2006年相比，地下水水质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2007年地下水水质综合污染指数为535.42。从各污染物的污染分担率来看，总大肠菌群分担率最大占100%，市区地下水主要受总大肠菌群污染。

二、空气环境质量

2007年湘潭市市辖区空气质量级别为三级，空气质量达标率为68.8%，空气污染较重。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降尘的年均浓度分别为0.066 mg/m3、0.035mg/m3、0.137mg/m3、7.9吨/平方公里·月。空气质量达标率为68.8%，其中达到一级标准的天数为8天，二级为243天，三级为113天，四级为1天。

与2006年相比，空气质量有所下降，达标率下降了6.5个百分点；空气污染综合指数为3.79，上升了16.6%。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降尘的年均浓度均有所上升，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与去年保持同一水平。

2007年度湘潭市市辖区酸雨类别为Ⅱ级，属中度酸雨区。降水pH年均值4.92，酸雨pH年均值4.72，分别较去年下降了0.24和上升了0.07，降水酸度显著加重。酸雨频率为51.4%，较上年上升了12.6个百分点，酸雨出现频率有所增加。酸雨级别由上年的Ⅰ级、轻度酸雨区降为Ⅱ级、中度酸雨区。

三、声环境

1、交通噪声

湘潭市道路交通噪声影响较大的干线是建设北路、建设中路、河东大道、韶山西路、韶山中路及建设南路。

（1）全市道路交通干线等效声级的加权平均值67.5dB(A)。比去年上升了0.1dB(A)，全市噪声较大的干线是：建设北路、建设中路、韶山中路、韶山西路、解放北路和人民路。

（2）市道路交通干线的机动车流量的加权平均值为1574辆/时，比去年减少了117辆/时。全市车流量较大的干线是建设北路、建设中路和河东大道。

2、区域环境噪声

（1）2007年湘潭市的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Leq=53.8dB（A），较2006年上升了0.1dB（A）。

（2）2007年全市五类噪声源中仍以生活噪声为主，占64.6%，其次是交通噪声，占21.3%。
四、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1、工业固体废物现状
2007年全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550.34万吨，比2006年上升了38%。2007年共有529.20万吨工业固体废物被综合利用，利用率为96.16%；有21.19万吨被处置，排放了0.98万吨。

2、危险废物污染现状

2007年全市危险废物产生量2.21万吨 ，与2006年2.55万吨相比下降了13%。2007共有2.18万吨被综合利用，利用率为98%。有32吨被贮存，336.2吨被处置，排放了10吨。

第三章　湘潭市污染源现状分析
一、工业企业三废排放分析

1、工业废气排放

工业废气包括燃料燃烧废气和工艺废气。工业废气评价的项目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烟尘共四项。

（1）总体排放情况

2007年全市工业废气排放量1825亿标立方米，二氧化硫为84073.72吨，烟尘23942.98吨，其中工业二氧化硫72440.72吨，工业烟尘23031.98吨，工业粉尘49100.18吨，与上年相比工业污染因子分别减少8.34%、54.41%、1.21%。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情况见下表。

全市废气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年际对比 　　　　　　　　　　　　　　　　　　　　　　　　单位：吨

	项目年度
	SO2排放量
	烟尘排放量
	工业粉尘

排放量

	
	总量
	工业
	生活
	总量
	工业
	生活
	

	2006年
	88432.23
	79030.23
	9402
	51469.67
	50524.67
	945
	49702.34

	2007年
	84073.72
	72440.72
	11633
	23942.98
	23031.98
	911
	49100.18

	增减率
	-4.93%
	-8.34%
	23.73%
	-53.48%
	-54.41%
	-3.60%
	-1.21%


（2）工业废气行业排放情况

我市工业废气、工业烟尘、二氧化硫排放量居首位的是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工业氮氧化物、工业粉尘排放量居首位的分别是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与建材非金属矿制品业。重点源工业废气污染行业分布情况见下表。
重点源工业废气污染行业分布

	名次
	行业名称
	工业废气

排放量

(万标立方米）
	工业

烟尘
	工　业

二氧化硫
	工　业

氮氧化物
	粉　尘

	1
	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
	14495410.48
	5003.36
	33589.56
	1864.88
	8557.21

	2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
	2690000.00
	1146.98
	13457.09
	18209.48
	/

	3
	化学工业
	355449.00
	4240.64
	9677.66
	1021.80
	57.40

	4
	建材非金属矿制品业
	193400.00
	179.15
	2270.60
	34.60
	26497.00

	5
	纺织业
	10000.00
	120.00
	333.00
	19.00
	/

	6
	釆矿业
	7384.30
	1565.70
	82.11
	9.77
	/

	7
	制革业
	3625.00
	163.12
	125.40
	13.60
	/

	合　　计
	1775526878
	17755268.78
	12418.95
	59535.42
	21173.13


（3）工业废气污染等标法评价

采用等标污染负荷法对工业废气污染源和污染物进行综合评价。工业废气的主要污染物依次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烟尘。其中负荷比二氧化硫为51.74%，氮氧化物为27.60%，二项的累计负荷占重点源总量的79%以上。评价结果详见下表。

重点源工业废气中污染物评价

	名次
	污染物

名　称
	污染物排放量（吨）
	等标污染负荷
	负荷比%
	累计负荷比%

	1
	二氧化硫
	59535.42
	396902.77
	51.74
	51.74

	2
	氮氧化物
	21173.13
	211731.30
	27.60
	79.35

	3
	粉  尘
	35111.61
	117038.70
	15.26
	94.60

	4
	烟  尘
	12418.95
	41396.51
	5.40
	100.00

	合计
	/
	/
	767069.28
	/
	/


(4) 工业废气及主要污染物的区域分布

2007年，工业废气各污染因子排放量居首位的是岳塘区，其次是湘乡市，湘潭县，雨湖区。重点源各污染因子区域分布，见下图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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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源各污染因子区域分布图

　重点源各污染因子区域分布表

单位：吨

	行政区
	工业废气

排放量

(万标立方米）
	工业烟尘
	工　业

二氧化硫
	工　业

氮氧化物
	粉　尘

	岳塘区
	17255590.00
	5818.79
	50927.75
	20839.91
	8126.96

	湘乡市
	444564.48
	4502.82
	7129.10
	103.10
	23684.65

	湘潭县
	50114.30
	597.34
	1470.57
	228.57
	3300.00

	雨湖区
	5000.00
	1500.00
	8.00
	1.55
	0.00

	合　计
	17755268.78
	12418.95
	59535.42
	21173.13
	35111.61


2、工业废水排放

（1） 工业用水情况

2007年，全市工业用水总量为75908.58万吨，其中新鲜用水量为13610.47万吨，重复用水量为62298.09万吨，重复用水率为82.07%。与2006年相比，2007年全市工业用水总量增加了13%，新鲜用水量增加了21.82%，重复用水量增加了11.75%。
（2）工业废水排放状况
2007年全市工业废水排放量11133.44万吨，废水排放达标率91.27％。
（3）工业废水行业排放情况

重点源行业分布情况见下表。由表可知，我市工业废水排放量较大的行业是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6790.4万吨，占总量的73.05%；其次是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废水年排放量1692.66万吨，占总量的18.21%。

重点源行业废水排放情况       单位：万吨/年

	行业名称
	用水

总量
	新鲜

用量
	重复

用量
	水年

排量
	占总量

%
	达标

排放量
	达标率

％

	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
	65568.39
	8047.72
	57520.67
	6790.4
	73.05
	6550.43
	96.47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5486.8
	2078.35
	3408.46
	1692.66
	18.21
	1540.55
	91.01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
	587.52
	337.51
	250.01
	325.01
	3.50
	325.01
	100.00

	采矿业
	657
	409.1
	247.9
	274
	2.95
	260
	94.89

	制革业
	155.26
	155.26
	0.2
	121.9
	1.31
	108.36
	88.89

	建材非金属矿制品业
	220.4
	128.85
	91.55
	75.67
	0.81
	73.84
	97.58

	纺织业
	24
	24
	0
	16
	0.17
	15
	93.75

	合     计
	72699.37
	11180.78
	61518.79
	9295.64
	/
	8873.19
	95.73


（4）工业废水污染等标法评价

按2007年重点污染源统计结果，10项污染物等标污染负荷和污染负荷比计算结果列于下表中。2007年重点源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等标污染负荷最大，为64.5，等标负荷比为30.86%，为第一位的污染物.其次是氰化物等标负荷比为30.81%、氨氮等标负荷比为17.92%。以上三种污染物等标负荷比合计为80%，是我市重点源工业废水的主要污染物。

   污染物排放排名情况表

	污染物
	排放总量

(吨)
	等标负荷
	负荷比

（%）
	排　名

	CODcr
	6449.81
	64.50
	30.86
	1

	氰化物
	32.20
	64.39
	30.81
	2

	氨　氮
	561.73
	37.45
	17.92
	3

	氟
	181.33
	18.13
	8.67
	4

	镉
	0.70
	7.00
	3.35
	5

	六价铬
	2.76
	5.52
	2.64
	6

	挥发酚
	2.72
	5.45
	2.61
	7

	石油类
	31.50
	3.15
	1.51
	8

	铅
	2.07
	2.07
	0.99
	9

	砷
	0.67
	1.34
	0.64
	10

	合  计
	/
	209.0
	/
	/


(5) 工业废水区域排放情况

各污染因子排放量居首位的是岳塘区，其次是湘乡市，湘潭县，雨湖区。污染物排放的区域分布特征为：化学需氧量、石油类、镉、砷排放量居首位为岳塘区；氨氮、挥发酚排放量居首位为湘乡市。详见各污染因子负荷分布图及表。

重点源各污染因子区域分布表

单位：吨

	行政区
	工业废水

排放量

（万吨）
	CODCr
	氨氮
	石油类
	挥发酚
	镉
	砷

	岳塘区
	6752.39
	3389.64
	179.95
	17.50
	0.70
	0.69
	0.6688

	湘乡市
	2166.38
	2605.65
	284.11
	10.48
	1.96
	0.00
	0.0029

	湘潭县
	192.87
	154.51
	97.67
	2.71
	0.06
	0.01
	0.00

	雨湖区
	184.00
	300.00
	0.00
	0.00
	0
	0
	0.0000

	合　计
	9295.64
	6449.81
	561.73
	30.69
	2.72
	0.70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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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源各污染因子区划分布图

3、工业固体废物的污染状况

重点源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396.13万吨，综合利用量为339.61万吨，处置量为17.69万吨。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的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多，占总量的59.8%；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占18.78%；采矿业占11.15%。以上三类行业固体废物占全市重点源的89%以上。重点源固体废弃物年利用量列前三位的是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采矿业，三个行业占总量的95%以上。详见表及图。

　重点污染源固体废物分行业统计表

	行业名称
	排放量
	占总量%
	综合利用量
	占总量%

	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
	235.61
	59.48
	220.22
	64.85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
	74.38
	18.78
	63.33
	18.65

	采矿业
	44.15
	11.15
	40.15
	11.82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31.55
	7.97
	5.85
	1.72

	建材非金属矿制品业
	10.13
	2.56
	10.00
	2.95

	纺织业
	0.25
	0.06
	0.00
	0.00

	制革业
	0.05
	0.01
	0.05
	0.02


[image: image3.emf]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

采矿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建材非金属矿制品业 纺织业

制革业


重点污染源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示意图

重点源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大的区域依次为岳塘区、湘潭县、湘乡市。这三个区域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占整个重点源总产生量的99%。综合利用量最多的是岳塘区、其次为湘潭县。详见表。

重点源工业固体废物分区域统计表

单位:万吨

	行政区
	产生量
	综合利用量
	综合利用率%
	处置量

	岳塘区
	300.37
	283.41
	94.35
	16.71

	湘潭县
	49.76
	43.01
	86.43
	0.70

	湘乡市
	45.84
	13.04
	28.45
	0.28

	雨湖区
	0.15
	0.15
	100.00
	/

	合  计
	396.13
	339.61
	/
	17.69


二、城市居民生活现状分析
2007年，全市人口总数达到了292.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36.25万人。全市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为9946.25万吨，占全市废水排放总量的47.18%；城镇生活COD排放量 44758.125吨，占全市总量的65.58%；氨氮3212.76吨，占全市总量的47.56%。城镇生活用煤量36.36万吨，占总量的4.71%；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11633吨，占总量的13.84%；生活烟尘排放量911吨，占总量的3.80%。

从大气污染物排放来源中分析，生活污染源很少，因为我市地处南方，无需集中燃煤供热，且我市正大力推广使用清洁能源。

从废水污染物排放来源中分析，可见我市生活污染源占有一半以上的贡献率，主要是由于我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不健全，目前仅有两座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只有10.5万吨/日，与每天近30万吨的排放量大不相符。2007年我市生活污水处理率24.97%。

三、农村环境现状分析
农村面源排放造成的水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农村面源包括畜禽养殖、农药化肥使用等。近年来，我市农村以生猪养殖为主的种养殖业迅速发展，但基本上都是以家庭分散式养殖为主，没有进行必要的引导和集约，养殖废物没有进行循环利用，基本直排。有些村长期以来盲目发展家庭式生猪养殖，养殖废物直排，已造成该村稻田、水塘、土地大面积富营养化，大部分水井出现大肠菌群超标，其中散户畜禽养殖和农药化肥的无序使用主要是造成某一地区的区域性污染，规模化畜禽养殖一般带来的是流域性污染。
上述问题造成了我市农村环境质量呈现下降趋势，这不仅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严重威胁着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
种植业污染物汇总表
	耕地总面积
	1852894.11亩
	地膜用量
	14.09858吨

	园地面积
	162767.73亩
	秸秆随意丢弃量
	175.04427吨

	肥料施用量
	6366.36354吨
	地膜残留量
	3.50546吨

	其中：（1）氮
	405.6113
	秸秆还田量
	3961.19771吨

	（2）五氧化二磷
	107.28516
	秸秆产量
	20962.86355吨

	（3）氧化钾
	193.95037
	秸秆堆肥量
	260.69856吨

	秸秆田间焚烧量
	14011.13358吨
	秸秆其他去向量
	840.1531吨


畜禽养殖业污染源汇总表
	类

型
	1、养殖种类

	2、普查单位数

	3、年存栏量（头/只）

	4、年出栏量（头/只）

	5、不同清粪方式下各阶段存栏数（头/只）

	
	
	
	
	
	阶段
	干清
	水冲
	垫料垫草

	养
殖
专
业


	猪

	5746

	1406626

	1102345

	养殖母畜
	19370
	10433
	3215

	
	
	
	
	
	育成育肥
	228682
	231101
	982

	
	
	
	
	
	保育
	190750
	53549
	12027

	
	奶牛

	3

	95

	
	成乳母牛
	
	72
	

	
	
	
	
	
	育成牛
	
	23
	

	
	肉牛

	14

	447

	640

	育肥牛
	460
	
	114

	
	
	
	
	
	产蛋鸡
	32350
	13720
	3480

	
	蛋鸡

	59

	58810

	
	育雏育成

	33030

	2000

	

	
	肉鸡
	124
	352845
	758814
	商品肉鸡
	133536
	157770
	30235


第四章　环境保护指标体系

环境友好指数是综合衡量社会环境友好程度的指标, 用来衡量生产、消费、流通、生活、生态环境、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环境友好程度, 它综合反映了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的和谐程度及其对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影响。

编制湘潭市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我市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人民生活的和谐程度, 为市政府更有效的组织和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信息, 为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 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在健康的自然环境中可持续发展。希望通过每年对指标的研究与评价, 来反映城市建设的环境友好现状，从而体现在环境友好社会建设的不同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尤其是生产活动要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降低生产和消费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它要求人类必须将生产和生活强度规范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必须综合运用技术、经济、管理等多种措施降低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环境保护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2006年现状值
	2010年预测值
	2015年预测值
	2020年预测值

	1
	城区清洁能源使用率
	%
	－
	75
	80
	85

	2
	万元GDP水耗
	m3
	214
	170
	140
	120

	3
	二氧化硫削减率
	%
	-11
	6
	11
	16

	4
	化学需氧量削减率
	%
	-13.5
	17.5
	24
	27

	5
	万元GDP废水排放量
	吨
	30
	25
	20
	18

	6
	万元GDP废气排放量
	m3
	4800
	4000
	3500
	2800

	7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92.5
	96
	97
	98

	8
	万元GDP能耗
	吨标煤
	2.06
	1.5
	1.1
	0.7

	9
	城镇生活垃圾资源化率
	%
	－
	10
	20
	30

	10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
	50
	70
	90

	11
	水域功能区达标率
	%
	93.78
	94.5
	95
	96

	12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91.27
	93
	95
	98

	13
	饮用水源达标率
	%
	94
	96
	98
	100

	14
	城市空气质量二级达标率
	%
	73
	80
	85
	90

	15
	湘江流域Ⅱ类水质达标率
	%
	93.78
	95
	96
	96

	16
	工业危险废物安全处置率
	%
	99
	99
	99
	99

	17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
	15
	60
	90
	95

	1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96.01
	97
	97
	100

	19
	两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
	60
	70
	80

	20
	化肥施用强度
	千克/公顷
	－
	250
	220
	200

	21
	森林覆盖率
	%
	45.95
	46.2
	46.6
	47.2

	22
	建成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m2
	8.1
	11
	15
	18


第五章　湘潭市环境功能布局及污
     染物总量控制
一、城市环境功能布局现状

湘潭市始建1000年前，发展于解放后，飞速建设于改革开放之后。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相对滞后，城市规划赶不上城市发展，城市功能布局不尽合理，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局部地区无序发展，导致工业区与居民区、生活区、行政区、文教区、商业区犬牙交错，相互影响，工业生产严重影响居民、机关、学校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工业生产影响周边环境，城市开发向工厂边缘沿区靠近，产生新的环境问题。工业园区兴起之后，遍布于全市东南西北的工业园区又重新将湘潭包围，这种格局不进行调整和优化，新的环境污染问题（新的区域环境污染）将严重影响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新农村建设发展进程。农村生态建设、风景旅游区建设布局也不尽合理，没有长远的规划设想。

二、环境功能布局目标

调整后能够满足城市发展、工业发展、新农村建设、旅游休闲、经济开发等方面的有序、协调、相互促进、长远发展。
三、环境功能布局思路
1、调整建成区工业布局，采取退二进三政策，工业用地成为商业用地；
2、确定湘潭市城区、湘潭县城市、湘乡市城区、韶山市城区产业定位；
3、确定现有工业园区定位，不同工业园区定位不同产业集群；

4、确定旅游开发区、生态保护区；

5、确定城市发展区、开发区、保护区方向，制定科学可行的发展规划。

四、环境功能划定方案

1、工业区。以九华工业园区为核心，以德国工业园、双马工业园、湘乡皮革工业园、易俗河经济开发区、湘钢工业区为辐射，重点发展冶金、化工、建材、纺织、食品、机电、汽车、机械制造、电力、皮革等十大支柱产业。限制先锋工业园、吴家巷工业园、竹埠港发展，并按照相关要求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其他工业企业应逐步搬迁退出城区，按照园区要求进入不同园区。工业园区之间产业进行调整，使同行业、同产业、同种污染因子企业在同一园区内。园区集中供热、供能，污染物集中治理。
2、行政区。以市政府为中心，各行政执法单位向市政府靠拢，分行业、分系统形成相对集中区,以此降低行政成本、方便群众办事、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
3、生活区、商业区。以河西地区、河东建设路口、长潭路、株易路口为核心，辐射湘潭县建成区、湘乡市建成区。
4、城市中心生态区。按照城市建设要求，建设绿化广场、公园，在现有雨湖公园、和平公园、菊花塘公园、梦泽公园低基础上，要在城市中心建设多个生态休闲公园。河东地区在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板塘铺、江滨机械厂附近建设六个生态休闲森林公园和场所。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场所，为净化城市空气服务。
5、风景名胜区。湘潭是红色旅游胜地，要充分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大力拓展红色旅游。将韶山、湘潭县彭德怀故居、湘乡谭政大将故居为近期红色旅游开发区；将昭山风景区、湘潭县隐山、湘乡东台山为近期旅游开发区；将水府庙水库、湘潭县花石镇、姜畲农家乐为近期农业休闲观光区；中远期将上述红色旅游区、风景区、农业休闲区连成有机整体，形成红色教育、观光、休闲一套农服务的旅游风景线，创造湘潭旅游品牌。以上地区的核心部分为禁止开发区，缓冲区可适度发展商业、房产等，严禁工业进入，现有的工业企业应强制退出。 
6、隔离区。所有工业园区四周，必须采取隔离措施。工业园区和其他功能区相隔500米，其间建设道路、种植树木，开挖水面。通过上述措施降低园区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五、污染物总量控制
1、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抓污染物总量减排为总纲，重点抓好国有企业的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加强对其他企业的监督管理，促进我市大气环境质量和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坚持以人为本，兼顾发展，按照“两型社会”建设要求，把污染物总量减排与产业结构调整、推进新型工业化结合起来，严格执行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研究制定有利于污染物总量减排的政策，通过污染物总量减排调控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坚持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相协调的原则，以发展促减排，以减排促发展，通过污染物总量减排，达到“蓝天碧水”目标，促进我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主要总量控制指标

遵循对环境危害的、国家重点控制的污染物严格控制原则，结合湘潭市污染物排放具体情况，2010年前主要控制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镉、砷、工业粉尘、扬尘、氨氮等，2010后，根据国家总体要求和两型社会建设要求及湘潭污染物排放实际情况，逐年增加控制污染因子和污染减排量。

3、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

	序号
	指标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1
	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吨）
	2.14
	1.66
	1.3

	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吨）
	4.48
	3.31
	3

	4
	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7.97
	7.49
	6.49

	5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吨）
	6.3
	5.2
	4.4

	6
	镉排放量（吨）
	1．18
	0．9
	0．3

	7
	砷排放量（吨）
	1．78
	1．33
	0．95

	8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
	80
	100

	9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100
	100

	10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60
	70

	11
	工业粉尘削减量（万吨）
	—
	4．9
	3．8

	12
	氨氮削减量（吨）
	—
	2696
	1825


第六章    工业污染防治

一、防治总体思路

1、淘汰落后产业、提升传统产业、发展优势产业。把新型工业化作为发展核心，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加强科技创新，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淘汰资源消耗大、能耗高、污染治理难度大、效益低的产业和产能；提升、整合传统的冶金、化工、机械加工、建筑材料、食品、化纤等产业和产能；大力发展机电、冶金、新材料3大支柱产业，重点扶植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在企业内部积极推进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和环境标志认证工作，提高企业污染防治能力和环境管理水平。

2、突出产能调整，治理重点区域、重点企业、重点园区。根据两型社会建设总体要求和长株潭三市同治规划，结合湘潭实际调整辖区工业产能结构和城市能源结构，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取缔关停城市区（含湘潭县、湘乡市、韶山市城区）工业锅炉窑炉。重点治理竹埠港、湘潭县易俗河、湘乡市城区污染。

重点治理化工、水泥行业污染。化工行业是我市传统产业，发展速度异常，基本形成了颜料、染料、新材料为主的支柱产业。但不少企业规模少、生产设备简陋、生产工艺相对落后、环境污染相对严重。对化工行业的治理采取提升企业档次、整合企业资源、扩大规模生产、集中污染治理，重点发展新型材料研制工作，调整化工区城市功能结构，建设化工区隔离带。对水泥行业，根据国家政策，淘汰不符合国家产能要求的小水泥，大力发展新型干法水泥，建立新干法属料基地，淘汰立窑生产方式，树立新型水泥产业形象。

重点监督湖南华菱湘钢、湘潭新电厂、湖南铁合金厂污染治理。

3、突出园区环境监管。我市工业园区发展迅速，河西有九华工业区、先锋工业园，河东有德国工业园、新材料工业园、双马工业园，易俗河有吴家巷工业园，湘乡市有皮革工业园、红轮工业园，韶山市有银河工业园。可以说现在的湘潭辖区被新建工业园区所包围，这对湘潭来说是好事，但对环境治理却提出了新的要求。就目前我市园区建设情况看，园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相对滞后。对于园区的环境监管，要从加快园区的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提高园区的环境保护意识入手，大力推进园区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努力延伸产业链，全力扭转目前园区环境保护工作的被动局面。

近期，园区要做到以下几点：产业定位，不符合园区要求的项目不得入园；园区整体环境影响评价，确保所有入园企业履行环保审批，防止新园区新污染；建设好园区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集中能源供应、集中污染治理；

远期，根据城市发展规模和速度及两型社会建设要求，对现有园区必须进行整合、调整，采取推出合并的办法，解决城市发展、环境要求与园区发展矛盾。

二、工业污染治理和污染减排项目

详见下表《湘潭市工业污染治理和污染减排项目库》和《湘潭市工业污染治理和工业污染减排五大重点工程》。

	湘潭市工业污染治理和污染减排项目库

	序号
	项目实施年度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或措施名称
	项目类型
	设计处理能力
	完成时间
	估算
投资(万元)
	预计主要污染物年削减量（吨）
	备注

	
	
	
	
	
	
	
	
	化学
需氧量
	二氧化硫
	砷
	镉
	

	1
	2008
	湖南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800MW机组脱硫工程增加连续自动监控提高处理效率15％以上
	管理减排
	　
	2008.3
	　
	0
	8400
	　
	　
	提高脱硫效率至85％

	2
	
	湖南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关闭7＃、8＃、9＃机组
	结构减排
	　
	2007.9
	　
	0
	1190
	　
	　
	　

	3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中水回用工程（工农闸）
	工程减排
	6万吨/日
	2008.10
	6000
	2000
	　
	0.3
	0.15
	　

	4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全面推行干熄焦及完善脱硫系统
	工程减排
	　
	2010.5
	　
	0
	1500
	　
	　
	2008年9月系统完善脱硫系统

	5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高炉炉顶余压发电工程
	工程减排
	　
	2008.12
	　
	0
	5630
	　
	　
	节约折合1.11万吨标煤

	6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4MW发电工程
	工程减排
	　
	2009.6
	　
	0
	
	　
	　
	节约折合7.14万吨标煤

	7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吨锅炉热电机组完善自动监测或改炉外脱硫
	工程减排
	　
	2008.7
	　
	0
	2400
	　
	　
	　

	
	
	
	含锰废水综合治理
	工程减排
	　
	2007.12
	　
	800
	　
	　
	　
	　

	8
	
	湘潭东信棉业有限公司
	关停印染生产线、关闭1组6000kW小火电
	工程减排
	　
	2007.1
	100
	500
	300
	　
	　
	结转项目

	9
	
	湘潭颜料化学有限公司
	废水综合治理工程
	工程减排
	　
	2008.9
	　
	200
	　
	　
	　
	　

	10
	
	湖南南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闭
	结构减排
	　
	2007.1
	　
	500
	213
	　
	　
	接转项目

	11
	
	市环保局、雨湖区、岳塘区人民政府
	全市清洁能源推广工作
	结构减排
	　
	2008.6
	　
	0
	800
	　
	　
	　

	12
	
	湘潭市无线电二厂
	关闭1组1.12MW小火电
	结构减排
	　
	2006.11
	　
	0
	100
	　
	　
	　

	13
	
	湘潭市压缩机厂
	关闭1组3MW小火电
	结构减排
	　
	2006.12
	　
	0
	145
	　
	　
	　

	14
	
	江南机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关闭1组2.37MW小火电
	结构减排
	　
	2006.11
	　
	0
	264
	　
	　
	　

	湘潭市工业污染治理和污染减排项目库

	序号
	项目实施年度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或措施名称
	项目类型
	设计
处理能力
	完成
时间
	估算
投资(万元)
	预计主要污染物年削减量（吨）
	备注

	
	
	
	
	
	
	
	
	化学
需氧量
	二氧
化硫
	砷
	镉
	

	15
	2008
	九华项目建设协调委员会
	九华污水处理工程增加截污管网和处理装置,近期增加处理量3万吨/日
	工程减排
	3万吨/日
	2008.11
	4000
	1700
	　
	　
	　
	九华污水进入河西污水处理厂

	16
	
	湖南立发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窑炉改烧天然气工程
	工程减排
	　
	2007.12
	　
	0
	400
	　
	　
	结转项目

	17
	
	湖南正大畜牧有限公司
	废水综合治理工程
	工程减排
	　
	2008.7
	　
	350
	　
	　
	　
	　

	18
	
	金天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废水综合治理工程
	工程减排
	　
	2008.7
	　
	200
	　
	　
	　
	　

	19
	
	湘潭市碧松纸业有限公司
	废水综合治理工程
	工程减排
	2000吨/日
	2008.9
	185
	700
	　
	　
	　
	　

	20
	
	湘潭碱业有限公司（鸬鹚排污口）
	排污口工业废水治理
	工程减排
	2万吨/日
	2008.12
	2700
	800
	　
	　
	　
	　

	21
	
	湘潭碱业有限公司
	余热综合利用工程
	工程减排
	　
	2008.1
	1000
	　
	480
	　
	　
	节煤约15000吨

	22
	
	湘乡皮革工业园外皮革企业
	关闭
	结构减排
	　
	2007.9
	　
	4150
	200
	　
	　
	结转项目

	23
	
	湘乡桂兴肥业有限公司（景湘肥业）
	转生产复合肥
	结构减排
	1
	2007.1
	500
	60
	425
	　
	　
	结转项目

	湘潭市工业污染治理和污染减排项目库

	序号
	项目实施年度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或措施名称
	项目类型
	设计处理能力
	完成
时间
	估算
投资(万元)
	预计主要污染物年削减量（吨）
	备注

	
	
	
	
	
	
	
	
	化学
需氧量
	二氧
化硫
	砷
	镉
	

	24
	2008年
	湘乡6家小造纸企业
	关闭
	结构减排
	　
	2007.9
	　
	450
	30
	　
	　
	结转项目

	25
	
	湖南韶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淘汰转窑和立窑生产线
	结构减排
	　
	2007.4
	　
	0
	1000
	　
	　
	结转项目

	26
	
	湖南有色氟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淘汰3台共60吨燃煤锅炉
	结构减排
	　
	2007.12
	　
	0
	2000
	　
	　
	　

	27
	
	湘乡市小陶瓷企业
	关闭
	结构减排
	　
	2008.12
	　
	0
	200
	　
	　
	　

	28
	
	湘乡金兔纺织有限公司
	淘汰退出
	结构减排
	　
	2008.10
	　
	320
	　
	　
	　
	　

	29
	
	湘乡环松纸业有限公司
	停产整治
	结构减排
	　
	2007.12
	　
	600
	　
	　
	　
	　

	30
	
	湘潭县1万吨以下废纸造纸企业
	关停
	结构减排
	　
	2007.12
	　
	2000
	　
	　
	　
	　

	31
	
	湘潭县锅厂
	关闭1组1.837MW小火电
	结构减排
	　
	2007.12
	　
	0
	82
	　
	　
	　

	32
	
	湘潭县韶山氮肥厂
	停产治理氨氮废水
	工程减排
	　
	2008.10
	　
	400
	500
	　
	　
	　

	
	
	2008年总计
	
	
	
	
	14485
	
	
	
	
	

	33
	2009年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中水回用工程（炼铁口）
	工程减排
	10万吨/日
	2009.12
	8000
	2500
	　
	0.3
	0.15
	　

	34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淘汰90m2、105m2烧结机，建设405m2烧结机，同步实施烟气脱硫
	工程减排
	　
	2009.12
	5000
	　
	4000
	　
	　
	　

	35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25MW干熄焦余热发电、360m2与180m2烧结机余热发电工程
	工程减排
	　
	2010.6
	18000
	　
	2000
	　
	　
	　

	36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焦化废水深度处理并循环利用
	工程减排
	　
	2009.12
	4000
	1800
	　
	　
	　
	　

	37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360平方米烧结烟气脱硫工程
	工程减排
	　
	2009.9
	　
	0
	5000
	　
	　
	　

	湘潭市工业污染治理和污染减排重点项目库

	序号
	项目实施年度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或措施名称
	项目类型
	设计处理能力
	完成
时间
	估算
投资(万元)
	预计主要污染物年削减量（吨）
	备注

	
	
	
	
	
	
	
	
	化学
需氧量
	二氧
化硫
	砷
	镉
	

	38
	2009
	湘潭高新区管委会
	竹埠港污水处理工程
	工程减排
	5万吨/日
	2009.12
	8000
	1700
	　
	　
	　
	　

	39
	
	湘潭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关闭0.432万千瓦机组
	结构减排
	　
	2009.7
	　
	　
	972
	　
	　
	　

	40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闭0.258万千瓦机组
	结构减排
	　
	2009.7
	　
	　
	581
	　
	　
	　

	41
	
	湘潭市第二机械厂
	关闭0.1万千瓦机组
	结构减排
	　
	2009.7
	　
	　
	225
	　
	　
	　

	42
	
	湘潭市毛巾厂
	关闭0.1万千瓦机组
	结构减排
	　
	2009.7
	　
	　
	225
	　
	　
	　

	43
	
	湘潭金三角机电厂
	关闭0.1万千瓦机组
	结构减排
	　
	2009.7
	　
	　
	225
	　
	　
	　

	44
	
	湘潭市中药饮片厂
	关闭0.1万千瓦机组
	结构减排
	　
	2009.7
	　
	　
	225
	　
	　
	　

	45
	
	湘潭市标准件总公司
	关闭0.05万千瓦机组
	结构减排
	　
	2009.7
	　
	　
	113
	　
	　
	　

	48
	
	五矿（湖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电炉煤气发电工程
	工程减排
	　
	2009.12
	13000
	　
	700
	　
	　
	　

	49
	
	湖南韶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余热发电工程
	工程减排
	　
	2009.7
	15000
	　
	
	
	
	

	52
	2009
	湖南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锅炉脱硫治理工程
	工程减排
	　
	2009.7
	　
	　
	500
	　
　
	　
　
	　
　

	53
	
	
	废水综合治理工程
	
	　
	
	　
	200
	　
	　
	　
	　

	54
	
	湘乡市窑径2.5米以下水泥厂
	关闭
	结构减排
	　
	2009.12
	　
	　
	500
	　
	　
	　

	55
	
	韶山市人民政府
	韶山市污水处理工程（二期）
	工程减排
	　2万吨/日
	2009.12
	　
	500
	　
	　
	　
	2009年底先完成1万吨/日工程并投运

	湘潭市工业污染治理和工业污染减排五大重点工程
	

	序号
	项目
实施单位
	项目或措施名称
	项目类型
	设计
处理能力
	完成
时间
	估算
投资(万元)
	预计主要污染物年削减量（吨）
	责任人
	督办领导
	督办联系人
	备注
	占%

	
	
	
	
	
	
	
	化学
需氧量
	二氧
化硫
	砷
	镉
	
	
	
	
	

	1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高炉炉顶余压发电工程
	工程减排
	　
	2008.12
	2328
	　
	5630
	　
	　
	　
	　
	　
	　
	18

	
	
	4mw发电工程
	工程减排
	　
	2009.6
	8317
	　
	
	　
	　
	
	　
	　
	　
	

	
	
	360㎡烧结烟气脱硫工程
	工程减排
	　
	2009.9
	13000
	　
	5000
	　
	　
	　
	　
	　
	　
	16.6

	
	
	全面推行干熄焦及完善脱硫系统
	工程减排
	　
	2010.5
	24000
	　
	1500
	　
	　
	　
	　
	　
	2008年9月完善脱硫
	5

	
	
	淘汰90m2、105 m2烧结机，建设405 m2烧结机，同步实施烟气脱硫
	工程减排
	　
	2009.12
	5000
	　
	4000
	　
	　
	　
	　
	　
	　
	8.3

	
	
	25MW干熄焦余热发电、360 m2与180 m2烧结机余热发电工程
	工程减排
	　
	2010.6
	22000
	　
	2000
	　
	　
	　
	　
	　
	　
	6.6

	
	
	中水回用工程（工农闸）
	工程减排
	6万吨／日
	2008.10
	6000
	2000
	　
	0.3
	0.15
	　
	　
	　
	　
	6.7

	
	
	中水回用工程（炼铁口）
	工程减排
	8万吨／日
	2009.12
	8000
	2500
	　
	0.3
	0.15
	　
	　
	　
	　
	8.4

	
	
	焦化废水深度处理并循环利用
	工程减排
	　
	2009.12
	4000
	1800
	　
	　
	　
	　
	　
	　
	　
	6

	2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5吨锅炉热电机组完善自动监测或改炉外脱硫
	工程减排
	　
	2008.7
	4000
	　
	2400
	　
	　
	　
	　
	　
	　
	8

	
	
	含锰废水综合治理
	工程减排
	　
	2007.12
	　
	800
	　
	　
	　
	　
	　
	　
	　
	2.7

	3
	五矿（湖南）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电炉煤气发电工程
	工程减排
	　
	2009.12
	13000
	　
	700
	　
	　
	　
	　
	　
	　
	2.3

	4
	湘潭碱业有限公司（鸬鹚排污口）
	工业废水综合治理
	工程减排
	２万吨／日
	2008.12
	2700
	800
	
	
	
	
	
	
	
	

	5
	湘潭高新区管委会
	竹埠港污水处理工程
	工程减排
	5万吨／日
	2009.12
	8000
	1700
	
	
	
	
	
	
	
	


第七章　城市环境保护
一、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规划

湘潭市行政区范围内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经建成投入营运的污水处理厂共有两家：湘潭市河西污水处理厂和韶山市污水处理厂，合计处理规模为10.5万吨/日。

随着湘潭市城镇化进程的步伐加快，根据推算，“十一五”期间乃至2020年，湘潭市区生活污水处理厂规模需要达到35万吨/日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为了应对这一发展需要，我市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必须加快筹划和建设进度，至少，在“十一五”期间要完成下述项目，详见《湘潭市“十一五”污水处理厂建设情况表》。
建制镇生活废水处理厂建设总体考虑：

1、城市区近郊的建制镇人口超过5万的，在2015年以前建设好污水处理厂。

2、其他所有建制镇人口超过5万的，在2020年前建好污水处理厂。

湘潭市“十一五”污水处理厂建设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环境效益
	建设时限
	建设进度
	投资额（万元）

	1
	湘潭河东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占地160亩,建设20万吨/日污水处理厂,其中一期10万吨/日
	年削减化学需氧量4000吨、氨氮400吨
	2006-2008
	已核准
	27031

	2
	湘乡市污水处理厂
	日处理污水2万吨，建设配套管网45.25公里
	年削减化学需氧量800吨、氨氮80吨
	2006-2010
	已核准
	11004

	3
	韶山市污水处理厂扩建
	日处理污水0.5万吨，建设配套管网21.3公里
	年削减化学需氧量200吨、氨氮20吨
	2007-2009
	正编制可研
	1900

	4
	湘潭县县城污水处理厂
	日处理污水2万吨，建设配套管网50.6公里
	年削减化学需氧量800吨、氨氮80吨
	2008-2010
	正编制可研
	8700

	5
	湘潭河西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
	扩建10万m3/d，本期工程完工后日处理污水达到20 万m3/d，九华经济区配套管网近期工程62.695km；雨湖区配套管网近期工程42.22 km。
	年削减化学需氧量6000吨、氨氮400吨
	2008-2010
	已核准
	25387.11


二、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场建设规划

到现在为止，湘潭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场只有两座，分别是湘潭市双马垃圾处理场和湘乡市泉湖垃圾处理场（一期）。预计至2010年，湘潭市区人口数为85万左右，按垃圾产生系数1.1公斤/人.日计算，届时全市日产垃圾量为935万吨，预计“十一五”期末至2020年，湘潭市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还需要大幅度增强，争取达到1400吨/日。方可较好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求。基于以上考虑，湘潭市以及各县市区的垃圾处理场建设规划应作如下考虑：

	序号
	名称
	规模（吨/日）
	建设期限
	进展情况

	1
	湘潭市云湖桥垃圾处理场
	500
	2010年
	可研等前期工作已完成

	2
	韶山笑天狮垃圾处理场
	35
	2008
	在建

	3
	湘潭市城市垃圾厂（二期）
	1000
	2010
	拟建

	4
	湘乡市泉湖垃圾处理场（二期）
	200
	2010
	拟建

	5
	湘潭市垃圾发电场
	1000
	2010
	正在编制可研


第八章  环保系统自身能力建设规划

一、湘潭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湘潭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以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科学技术咨询为主的科研机构。截至2009年3月，科研所有5个科室，分别为环境影响评价一室、环境影响评价二室、综合室、办公室、财务室。所内在职人员27人（含专业技术人员17人），退休人员15人。在职人员中其中3人拥有高级职称，8人拥有中级职称，6人拥有初级职称。所内拥有的办公设施见下表：

	名   称
	数   量
	备   注

	办公室
	21间
	总计约2000m2

	实验室
	15间
	总计约225m2，无大型实验设备

	会议室
	2间
	总计约40 m2

	资料室
	1间
	约30 m2

	办公车辆
	3台
	

	电脑
	32台
	台式机27台，笔记本电脑5台

	打印机
	2台
	

	复印机
	1台
	


现根据科研所的实际情况，本着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将立足于以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科学技术咨询为主导，并向环境治理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环保设备的研究开发等方向发展，着力打造以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治理工程、环保设备研发三方面互相支撑的综合型科研院所为目标，对科研所的发展作近、中、远期规划。

近期规划（至2010年）：加强队伍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所内在职人员达到35人，中、高级技术人员达到45%。拥有一定的环境治理工程设计施工能力。进一步提升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科学技术咨询的服务质量。

中期规划（至2015年）：所内在职人员达到50人，中、高级技术人员达到50%。环境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能力有所提高，拥有完成大型环保工程的设计施工的能力。有较完善的工程设计软件和单独的工程实验室，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实验人员和设备。拥有完善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的预测软件和制图软件，环评质量有显著提高。

远期规划（至2020年）：所内在职人员达70人，中、高级技术人员达到60%，并且拥有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固废污染治理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有环境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环保设备的研发团队。有专业的实验研发基地和资料档案室。环境影响评价在质量和时效上保持良好的发展状态。科研所的业务形成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治理工程、环保设备研发三足鼎立的格局。

二、湘潭市环境监测站
湘潭市环境保护监测站为国家二级环境监测机构，“十一五”期间，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根据业务需要设置7个科室，即办公室、质控室、综合技术室、业务室、中心分析室、室内环境监测室、机动车尾气检测室，现有职工74人，其中在职52人。在职职工中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42人，占在职职工总数的81%。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1%，中级职称24%，初级及以下55%。

在用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约500万元，拥有色质联用、气相色谱、液相色谱、原子吸收、离子色谱、红外分光、紫外分光、大气自动监测仪、大气连续采样、降水自动采样、机动车尾气测试等各种监测仪器，仪器设备能够满足监测分析和数据处理、传输的需要。另外，藏有约2.5万册监测和科研方面的图书资料，以及有关的国内外主要期刊、杂志。

经过近三十年的建设，湘潭市环保监测站各项规章制度健全，有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和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具备了向社会提供环境监测和环境科研公正性数据的能力。1997年和2002年分别通过了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计量认证评审及复评审，通过计量认证的监测项目有水质、大气、生物、噪声等7大类共235个参数。2004年10月通过了国家实验室认可，通过国家认可的项目有6大类共83项。

为规范环境监测站能力建设，提高环境监测综合能力和整体水平，按照关于《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的要求，在国家和省财政投入的同时，湘潭环保监测系统积极向市、县级财政争取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支持，现已通过省里标准化验收的三级环境监测站。

近期规划（至2010年）：基本达到2007年新颁布的《国家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的二级站的建设要求，进一步提升了环境监测仪器装备水平；同时，加强应急监测能力建设，补充应急监测设备和防护设备，适时开展流域、区域应急监测演练，加强应急监测培训，努力提高应对突发污染事件的快速反应和监测能力。湘潭监测系统将制定全面实施一级站标准化建设的计划，在本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配置标准和装备水平，力争中期规划（至2015年）基本向一级站标准化建设要求靠拢。到远期规划（至2020年）湘潭市环保监测站一定能通过标准化验收的一级站要求。
三、湘潭市环境监察支队

湘潭市环境监察支队隶属于湘潭市环境保护局，由原湘潭市环境监理所更名而成,为副县级行政执法事业单位,内设河东环境监察大队、河西环境监察大队、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办公室，现有人员编制23人，其中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含）10人，拥有大专学历的4人，其他3人。

湘潭市环境监察支队主要负责对全市排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情况、环保设施运转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监督，对新建项目执行“环评制度”和“三同时”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和监督；负责征收市管排污单位的排污费，并对违反规定者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和提出行政处罚意见；负责市管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的年审及发放；负责调查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和环保110投诉等环保信访工作；负责对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现场调查和取证，并移交行政处罚决定建议；负责对全市环境生态进行生态监察；负责指导和协调县（市）区环境监察工作和排污收费工作。

近年来我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环保工作，环境监察队伍得到了加强，公开招聘了多名具有专业理论水平和现场执法经验的环境监察员。但由于地方财政紧张，我市环境监察能力建设的“装备建设”标准中的交通工具、现场取证设备、通讯设备以及应急设备等配置水平低下，现仅有监察车4辆，笔记本电脑17台，笔记本电脑6台，声级计1台，烟气黑度仪2台，照相机4台，水质快测仪1台，环境监察所需其它现场快速检测设备、现场取证设备基本是一片空白，严重制约了我市环境应急、污染事故调处、现场监察、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等工作的开展，也未达到环境监察一级机构建设的国家标准。

近期规划（至2010年）：人员编制30人，摄像机：5台，数码相机10台，烟气黑度仪10台，声级计10台，酸度计10台，水质快测仪3台，台式计算机30台，笔记本电脑10台，监察车8辆。

中期规划（至2015年）：人员编制50人，摄像机：7台，数码相机17台，烟气黑度仪17台，声级计17台，酸度计17台，水质快测仪17台，台式计算机50台，笔记本电脑17台，监察车13辆。

远期规划（至2020年）：人员编制70人，摄像机：10台，数码相机25台，烟气黑度仪30台，声级计30台，酸度计30台，水质快测仪30台，台式计算机70台，笔记本电脑30台，监察车25辆。

四、湘潭市环境应急中心

环境应急中心是我省首家地市级集污染源在线监控中心、环境数据中心、应急指挥中心为一体的自动化多功能环境应急指挥中心。

该中心将重点对全市废水、废气等进行全方位监控，可同时监控全市200家企业排污口。目前，监控中心已与我市6家重点企业的废水、废气排污口数据和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进行联接，与32家国控重点企业的监控也正在联接调试中。下一步，还将完善视频监控、GIS系统等，以应对突发污染事故，实现数据的远程调用和现场指挥，为突发环境应急事件快速反应、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监控中心包括基础硬件设施、应用系统平台、监控端专用设备、显示系统环境、网络及安全系统、数据存储备份系统、监控中心应用软件等七个组成部分。

1、基础硬件设施

服务器共8台，客户端PC 9台，笔记本2台。

(1)自动监控数据传输服务器1台
(2)应用服务器2台 
(3)自动监控GIS服务器1台 
(4)数据库服务器2台

(5)域控制服务器1台 
(6)网络防病毒服务器、备份域控制服务器1台
(7)客户端PC 9台 
(8)笔记本2台

2、应用系统环境

根据各种服务器、客户端PC机、笔记本的数量和配置种类决定配备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等软件的数量。

(1)服务器操作系统8套，其中6套企业版，2套标准版。

(2)客户端操作系统11套，配备标准版，9套安装在客户端PC机上，2套安装在笔记本上。

(3)数据库系统1套，使用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具有强安全性、可伸缩性和可用性，能够进行数据管理和数据挖掘、分析，能够提供全面的报表解决方案，能够在多个平台、应用程序和设备之间共享数据，更易于连接内部和外部系统。易于创建、部署和管理。

(4)GIS系统软件1套，保证大数据量的GIS数据的发布、创建GIS数据库，支持GIS功能的二次开发，支持大型地理信息系统的运行，并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3、监控中心应用软件

(1)污染源监控基础数据库系统1套 
(2)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1套 
(3)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公众监督与现场执法管理系统1套
4、监控端专用设备

(1)自动监控系统专用接入设备1套
 (2)监控端CTI语音专用交换机1套

(3)实时报警接收设备1套
5、显示系统环境
(1)投影单元2个
(2)控制系统1套

(3)矩阵切换系统1套
(4) 音响系统1套
6、网络及安全系统

(1)路由器1个：4个插槽、包转发率1MPPS，3个10/100/1000M端口。

(２)交换机１个:三层，背板带宽32Gbps,线速转发能力大于13.2Mpps,包转发率38.7Mpps,3个业务插槽。

(３)硬件防火墙１个：标配4FE，支持1个扩展槽，可选的接口模块包括1FE／2FE／4FE，最高支持8FE，提供1个配置口（CON）、1个备份口（AUX），带VPN。

(4)网络防病毒软件１套：网络威胁自动防御，在无需干预的前提下，不间断地为局域网络提供防护，使其免受病毒、蠕虫和其他各种恶意代码的威胁，支持50用户。

(5)KVM切换器1个：连接控制系统8口。

(6)UPS电源1个：额定容量10KVA，配满电池。

7、数据存储备份系统

(1)光纤交换机２台：配置8口光纤交换机激活4个端口。2台互作冗备。

(2)阵列柜1台：可扩至10T，配置1个T。

(3)磁带机/存储设备1台：最大配置磁带槽位24，最大配置驱动器数量2 个，驱动器接口类型 FC，SCSI，配置磁带数量为10盘LTO-2磁带，1盘清洗带。

(4)机柜3个：42U标准机柜。

(5)存储备份软件1套：保证数据流不再经过网络而直接从磁盘阵列传到磁带库内，无需占用网络带宽。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也逐年提高，我们必须严格按照监测技术规划对涓水水质、连水水质、水府庙水质、湘江湘潭段水质、新城区的空气质量和城区环境噪声、交通噪声实施常规监测，建立起一套24小时全程监控的监测系统，确保监测信息及时准确。
第九章  生态保护

一、城市生态保护

　  1、城市绿化建设

　　(1)加强城市及周边大环境的绿化建设，突出湘潭市一江带水和昭山绿心的特色。保持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利用昭山绿心的示范和带动效应，开辟林地和生产绿地，并沿铁路、高速公路两侧建设防护林带，创造城市的绿色大背景。

　　(2)充分利用城市各区内的水系、山体等条件。将现有雨湖公园、菊花塘公园、和平公园和白石公园，分别按照现有特色进行提质改造，在九华地区新建湿地公园。在湘江两岸30－100m开辟沿江风光带，在城市道路交叉口开辟绿化广场和街头绿地；加强生产防护绿地建设，对城区内德国工业园、双马工业园、九华工业园等工业用地与居住区之间布置防护隔离带，形成完整的绿地系统。

　　(3)严禁侵占城市公共绿地进行建设，公园应做永久性的保留。严格保护好现有的城市绿地、自然山体、水系特色和风景名胜区，并将历史文化氛围与新的绿化建设、河道整治结合起来。

　　(4)铁路两侧绿化带宽度不小于50米。高速公路两侧绿化带宽度不小于30米。

　  2、城市生态景观建设

　　湘潭市的城市特色塑造以现代化宜居城市为主体基调。并通过规划的景观轴线、生态廊道及绿化和道路系统将山水湖城融为一体。

　  市、区级城市中心是体现城市景观特色的重点地区。新的市级城市中心布置在河东城区，由东方红广场、湖湘公园、梦泽湖等景观带整合成一个十字形的公共活动场所。各区分别设有区级文化中心。

　  重点建设好昭山绿心风景区和仰天湖景区，以保持和优化景区自然景观原貌为指导思想，进行适度开发，景区内建筑应以低层为主，与湘江水面及绿地相协调，打造长株潭中心花园。严格控制景区内非旅游开发和生态保护建设类项目，禁止建设私人住宅，加强景区植被培育，保持以自然景观为主的特色。　
二、农村生态保护

　　1、农村生态环境建设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进行。

　　(1)以创建国家环境优美乡镇活动为载体，在辖区内重点乡镇开展创建申报工作，争取在2010年建成1－2个省级环境优美乡镇。

　　(2)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生态保护工作，重点做好农村改水改厕，到2015年重点城镇，试点镇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

　　(3)加快重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到2010年，建成韶山污水处理二厂、湘乡污水处理厂、湘潭县易俗河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率达到80％以上。

　　(4)加快建设乡镇生活垃圾处理场。根据全市小城镇分布特点，按照相对集中的原则，2015年，重点城镇都应配套一个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场。

　　(5)抓好农村农源建设

　　在农村推广“猪－沼－鱼”沼气生态区，每个县（市）区应在到2015年建立一个示范村，实现村内“五个一”入户，即每户一口沼气池、一个太阳能暖圈、一个太阳能热水器、一口小水井、一块高效生态经济园。

　　2、农业生态建设

　　(1)发展高效优质农业

　　重点建设优质农产品商品基地，即优质稻基地，优质棉基地，200万亩“双低”油菜基地，有机蔬菜基地，优质水果基地，茶叶基地，湘莲培育基地、养殖基地等，创建一批优质安全品牌，力争有2－3个农业产品获得国家认证，到2015年，在主要粮油产地建成2-3个优质高效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加工基地。

　　(2)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控制

　　以防治畜禽养殖业污染和乡镇企业污染为重点，推广自然养猪法，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控制因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产生面源污染，推广畜禽养殖业粪便综合利用和处理技术，推广秸秆禁烧、综合利用工作，力争到2010年，使本地区农药、化肥等农用化学品使用量削减15％。

　　3、林业生态建设

　　(1)保有森林资源总量

　　十一五期间，大力开展全民绿化和义务植树活动，抓好退耕还林工作，林地面积应实现稳中有增，森林覆盖率有所提高。

　　(2)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点加强森林资源管理，根据森林的用途、生产经营的目的将森林资源划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实施分类经营、分类管理，推行不同的政策措施。　　

三、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

继续强化对韶山风景名胜区、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水府庙湿地公园、昭山风景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工作，按照适度开发的原则。探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尝试开征生态税种，用以支持生态功能保护，补偿限制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的降低。

第十章   产业准入和退出政策
一、行业、产业退出政策

湘潭市退出的产业和行业包括：年产1万吨以下废纸造纸企业，年产20万件以下或环保不达标的日用小陶瓷企业，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小发电机组，环保不达标的小玻璃厂、窑径2.5米以下的小水泥厂等企业。

二、湘潭市环境保护准入规定

根据我市环境质量现状，不宜再引进高污染高能耗行业（企业），而必须以两型产业为主导，引进高技术、高科技、低排放、低能耗的行业（企业）。详细情况见下表。

湘潭市环境保护准入规定

	类别
	具  体  行  业

	禁止新建项目（湘江两岸20公里范围内）
	1、外排主要污染物涉及镉、汞、铅、砷和其他重金属的项目；制浆造纸、制革、印染、农药、电解锰、炼钒、炼锑、炼铜和镍钼生产等污染严重的项目和污染治理技术达不到环保要求的电镀装置; 

2、水泥机立窑、湿法窑和日产4000吨及以下干法窑水泥项目；

3、小玻璃、小陶瓷、小冶炼、1万吨以下再生纸生产线；
4、湘乡市园外制革企业。

	禁止改建、扩建和技改的项 目
	1、无法通过采取“以新代老”、“以大代小”的措施，实现增产不增污、削减污染负荷的建设项目； 
    2、不履行环保“三同时”的建设项目； 
    3、建设单位目前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或总量控制指标，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未落实的建设项目。

	严格控制环境准  入行 业
	1、电解金属锰、铁合金、铅、锑等国家宏观强力调控的行业；

2、钢铁、炼焦、铁合金、有色金属采选冶、电解锰、氮肥、农药原药、涂料、染料、硫酸、立德粉、钛白、水泥、制浆造纸、制革、印染、电镀、氧化锌冶炼等高污染行业。


第十一章  环境保护机制改革
一、排污费政策改革
现行排污费征收标准过低、协商收费、交费即可排污等实际情况，导致企业宁可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从事污染治理。全国排污费的平均征收标准仅相当于治理成本的20%，我市的征收标准比这个更低。因此，首先要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其征收标准要高于污染治理成本，通过经济杠杆作用，促使企业积极从事污染治理，降低生产成本。

征费标准提高速率：

在2010年前，将征收标准提高到治理成本的50%；

2015年将征收标准提高到治理成本的80%；

到2020年，征收标准要高于治理成本。

其次，将排污费改革为排污税，设立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由专门的部门征收。

二、排污权交易机制
环境使用权有偿取得属于一级市场，在政府与排污者之间的交易。环境是公共财产，不管是水环境、空气环境还是土壤环境，公共财产归人民政府管理。因此，要建立环境使用制度，实现排污权有偿取得（主要污染因子，如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锰、镉、砷等），促使企业将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社会成本企业化”。根据国家环保部总量控制原则和已经实行的总量控制计划，市人民政府政府根据全市国民经济发展需要，重新调整总量计划，将总量分成诺干等分，按照市场规律，对排污权以拍卖等有效方式出让，改变企业无偿取得排污权不合理现象。

已取得排污总量权的，要采取措施补交环境使用费用；

对新建项目，在总量控制范围内，向政府购买环境使用权，即新建项目排污总量权；

对超出排污总量控制的项目不得再购买环境使用权。

使得新老企业、国营私营企业、内资外资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排污权交易属二级市场，在排污者之间的交易。排污权交易是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通过经济杠杆和市场手段，形成企业珍惜环境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使企业浪费环境的行为受到惩罚，珍惜环境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排污者在政府（一级市场）购买排污权后，如果排污需要大，购买的排污权不够用，就必须在二级市场上花钱买入；相反，如果企业减少排污，购买的排污权得到节省，则可在二级市场上出售获利。

三、生态补偿机制

环境有偿使用是生态补偿的基础和条件，生态补偿是环境有偿使用的具体形式。在环境有偿使用前提下，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的主体客体：生态补偿的主体是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或者不良影响的生产者、开发者、经营者。生态补偿的客体是与主体直接相关的生态系统，及其生产系统中的受损对象。

生态补偿标准：根据环境或者生态价值来科学确定生态补偿标准。要通过排污权有偿取得、生态价值评估等手段，来科学合理的确定生态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首先考虑的范围：新建项目的生态补偿、开发区向保护区的生态补偿、受益区（者）向受损区（者）的生态补偿补偿、上游对下游的生态补偿或者下游对上游的生态补偿。

为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强化工业污染防治，确保湘江水环境安全，湘潭市环保局根据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制定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其一是湘江流域长株潭段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制定河流的生态补偿办法，实施交接断面补偿；其二是在湘江流域湘潭段环境污染企业退出与补偿机制，对湘江流域湘潭市不符合产业政策和功能建设规划的产业制定政策责令限期退出，建立产业退出制度，提出污染企业退出原则、依据和退出指数及企业的补偿机制，制定补偿测算标准，对其予以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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